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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重大活动备案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重大活动的管理工作，提高本会工作的透明度，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和《佛山市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活动备案报告是指将可能对本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以备案的方式向业务指导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  报告的行为。

第三条  本会重大活动应当严格遵守《章程》的有关规定，维护会员的    合法权益，体现会员的意志，有利于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活动不能     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第四条  本会重大活动的内容：

（一）会员大会；

（二）修改章程；

（三）创办经济实体；

（四）创办内部刊物； 

（五）接受社会五万元以上的捐赠或赞助；

（六）重大的学术活动；

（七）出国交流活动；

（八）对本行业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活动；

（九）开展评比、评优、表彰活动；

（十）其他重大活动。

第五条  本会做出的重大活动决定，从决定之日起一周内应当向相关业务指导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六条  本会重大事项备案报告均以书面形式，主要内容包括：活动的   内容、方式、规模、参加人员、时间、地点等方面。

第七条  本会重大事项备案报告送达后，经受理机关审查，认为活动有   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或本会《章程》时，本会应立即停止活动，或进行纠偏后再开展活动。

第八条  本会秘书处应及时、完整保存重大活动备案报告资料，规范归档保管。

第九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理事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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